
 糾正浸聯會在本年 12 月 18 日所發出公開聲明內的失實報導和謬論 

 

致培正中, 小學同學, 教職員, 家長與及關心培正前途的各界人仕: 

十五層高的錢涵洲紀念樓(即是培正小學大樓,下稱大樓), 根據法例上的樓高限制, 嚴禁任何

中, 小學學生踏足八樓及以上樓層. 該等樓層, 只有大專院校才可以使用. 八樓以下, 一層是

大禮堂, 另一層是體育館, 這兩處地方是設計給香港培正小學(下稱培小)及大專院校共用的. 
加入少數課室, 廁所, 儲物室, 控制室(水, 電,  煤氣, 通訊) 及樓梯間等地,  因此下面七層的地

方, 實際上只能計算作共有三層. 根據樓層面積的比例和用途來看, 整座大樓基本上是浸聯

會託培小名義, 耗盡培小歷年儲備(浸聯會在 2014 年 7 月 30 日公佈該項金額為港幣

$71,303,588.46 而大樓總建築費為港幣二億六千萬元), 特地為培正專業書院(下稱培專) 而建

成的. “培專事件” 是整件醜聞的中心點而培正只是被牽涉在培專事件裏面的一份子. 在來往

香港培正同學會(下稱同學會), 顧明均學長, 其他校友, 與及浸聯會相互之間的書信之中, 討
論培專事件一向都是最主要的議題. 浸聯會在去年 8 月 22 日回應同學會會長黎藉冠的函件

之中, 更加把培專事件列入大前提 “有關香港培正小學 K 座錢涵洲紀念樓及培正專業書院事

宜”.但是浸聯會在本年 12 月 18 日發出的公開聲明內第一行小字己經克意地把培專事件說

作培正事件, 接着再三番四次提出 ” 學生及社會人士對培正的信心”, “但容忍卻成為挑起事

端者攻擊培正更大的口實”, “浸聯會一直以來的克制及容忍, 就是不欲問題對培正帶來更大

的傷害”,“可惜近年有個別人士對浸聯會及培正興訟” 等語, 其目的顯然是把同學會, 顧學長, 
及其他校友對浸聯會的垂詢, 訴求和指控當作是挑起事端,  再把他們的義舉誤導成為是在攻

擊和傷害自己培正母校, 而不是針對培專和浸聯會. 四道官司, 是顧明均學長對培專和浸聯

會興訟, 眾人皆知. 浸聯會不必閃閃縮縮的將顧學長說成是” 個別人士”. 其中一道官司, 發生

在 2007 年培小前校長李仕浣先生和培正中小學前校監兼校董楊國雄先生向顧學長募捐得

港幣二千萬元以資助培小建築大樓之時. 當顧學長一經發現整座大樓基本上是浸聯會特地

為培專而並非為培小建築而成(見上文), 興訟的對象當然是培專和浸聯會. 卻因為李楊二人

當時是以培正代表身份而不是以培專(在 2009 年命名)或浸聯會代表身份去募捐, 所以表面

上培正成為被告, 實在是法律上的程序使然. 絕非浸聯會所謂培正校友控告培正母校!  

  

關於公開聲明內第一點: 在培專事件發生之前, 從來沒有人質疑過浸聯會對培正的管治權和

管治方式. 1994 年 4 月 28 日時任培正中小學校董會主席兼校監楊國雄先生曾去信黃乾亨

黃英豪律師樓就受託人的權力索取法律意見. 有關黃律師樓於 1994 年 6 月 1 日回覆楊先生

並提供其法律意見的全信內容, 浸聯會從來未有公開, 只是在 本年 7 月 7 日節錄出來. 節錄

內容包括 1. 有關的受託物業是轉讓予受託人(即本會) 以受託人形式持有受託物業並賦予出

售之權力; 及 2. 由於受託物業法律上的產權乃屬受託人, 校董會現時並沒有處理或發展或控

制受託物業之權力. 各位, 既然校董會並沒有處理或發展或控制受託物業之權力, 那麽誰有

權決定興建錢涵洲紀念樓?  同學會, 顧學長及其他校友因此而向浸聯會查詢, 當然是絕對合



情合理. 浸聯會不公開黃律師樓於 1994 年 6 月 1 日回覆楊先生的全信內容, 是否因為該信

表示浸聯會也沒有這個權力? 這一個才是兩個多月之前質疑浸聯會的重點, 未獲答覆. 

  

  

關於公開聲明內第二點: 浸聯會宣稱” 培正同學會過去一直有成員代表出席培正中學的法團

校董會, 並培正小學及幼稚園的管理委員會會議” 並沒有說錯, 只是漏說了浸聯會在這類會

議或其他相似性質的會議中一直擁有絕大多數的表決權. 同學會代表身處其中, 縱有異議, 
亦弧掌難鳴, 形同虛設. 猶記得於 2014 年 9 月 6 日, 浸聯會代表, 中港澳三地培正商標管理

委員會代表, 三地校長(或校長委託代表), 顧明均學長, 黎藉冠同學會會長與及數名列席人仕

在同學會會所為着應付十多年前培正校徽及商標官司在中國內地死灰復燃而舉行的會議之

內(會議主席是香港培正中小學校監陳之望先生), 浸聯會居然以顧學長對培專和浸聯會的官

司尚未解決為藉口, 又再利用其表決權上的優勢, 罔顧培正校徽及商標的生死存亡, 置國內

官司於不理. 顧學長興訟的四道官司是針對培專及浸聯會在培專事件上的失誤而國內官司

是來自培商的反控訴, 雖然同屬公義, 兩地官司的性質卻完全不同, 終審庭亦各異. 先不說顧

學長出錢出力多年, 自培商手中奪回培正校徽及商標, 居功至偉. 浸聯會背義忘恩. 為着本身

利益,企圖威脅顧學長棄官司和捨公義, 該當何罪? 

  

關於公開聲明內第三點: 香港培正中學校友錢世庸學長為紀念其先翁錢涵洲老先生, 捐出港

幣一千二百萬元取得培正小學大樓的冠名權. 培專在 2009 年方才改名叫做培專, 在 2007 年

募捐之時的原名是培正教育中心, 但是在其為募捐而印刷的小摺子內己經動用培專名稱. 加
以該小摺子內中英文版本資料不同, 行騙己屬事實. 在募捐之時, 培小大樓尚未冠名, 培專己

經將整座建築物當作培專新校舍, 更在募捐小摺子的仰視圖上面, 將培正小學大樓命名為培

正專業書院. 將別人資產當作自己的新校舍, 就是挪用! 浸聯會在 2015 年 7 月 7 日回覆顧學

長在 2015 年 6 月 26 日來函之時表示, 若任何人未向培小申請亦未經培小同意而使用培小

塲地(即使是借用來召開會議), 己經算是挪用校方資源. 在 2015 年 8 月 24 日浸聯會回應培

正校友學者專家聯署的公開函之時, 更加再次強調” 錢涵洲紀念樓的管理一直由香港培正小

學負責, 而所有收益亦撥歸香港培正小學, 本會絕不佔用.” 這樣看來, 大樓收樓之後而培專

在全無租約租金租期協議之下(更加未有向培小申請), 居然可以要一直握有管理權的培小校

長交出鎖匙以便裝修, 這種行為不單是挪用, 簡直是強佔! 如上文所述,  整座大樓基本上是浸

聯會託培小名義, 耗盡培小歷年儲備, 特地為培專而建成的, 八樓及以上樓層的室內裝修尚

未完成, 形同中國大陸內某些”爛尾樓” 一樣, 而且只能供大專院校使用. 這般情形之下的資

源撥歸培小, 如何可以有所收益? 最重要的是大樓本來就是培小資源, 若非先行被挪用, 何須

現在被撥歸呢?  本來在打樁工程完成之後, 培專與培小達成協議並且培專己經先行支付港

幣一千萬元予培小, 作為培專承擔八樓及以上樓層加建費(共港幣五千八百萬元)的一部份. 
後來協議告吹而該筆款項亦悉數歸還培專. 挪用不成加上不斷來自同學會, 顧學長, 老師, 校
友的各方壓力, 促使浸聯會承諾培專不會遷入大樓並且將大樓資源撥歸培小使用. 香港培正



中小學前校監兼校董會主席楊國雄先生是大樓承建商的董事,也是培專校董會主席兼浸聯會

領導層多年來的中堅份子, 這就是培專和浸聯會的密切關係! 浸聯會既然先前己經公佈了培

小歷年儲備金和大樓總建築費兩項金額, 如今在楊國雄先生涉嫌觸犯利益衝突及貪污法例

而浸聯會涉嫌包庇楊先生之時, 只會在此公開聲明內再度發放 “培正所有帳目均由香港註冊

核數師審核,每年有核數師報告, 並經政府有關當局審查, 帳目清楚明白,”等等空言卻絕不

公佈全盤帳目出來以証明其”挪用”並不存在兼且洗脫所有嫌疑, 是否恐怕這一陣陣浸聯

會認為無風自起的浪潮將會暴露出一列列不清不楚的帳目? 

  

關於公開聲明內第四點: 於 2014 年 9 月 6 日, 浸聯會代表, 中港澳三地培正商標管理委員會

代表, 三地校長(或校長委託代表), 顧明均學長, 黎藉冠同學會會長與及數名列席人仕在同學

會會所為着應付十多年前培正校徽及商標官司在中國內地死灰復燃而舉行的會議之內(會
議主席是香港培正中小學校監陳之望先生), 浸聯會居然以顧學長對培專和浸聯會的官司尚

未解決為藉口, 又再利用其表決權上的優勢, 罔顧培正校徽及商標的生死存亡, 置國內官司

於不理(見上文). 陳之望這位校監兼校友是這次會議的主席, 代表浸聯會. 陳校監起初宣稱他

本人是以私人身份參加會議, 後經顧學長質疑其私人身份代表性與及從另一位浸聯會代表

羅永祥先生開口確定陳校監的確是代表浸聯會, 方才啞口無言. 身為公眾會議主席竟然謊言

說道是以私人身份參加會議, 誠信何在? 這一位浸聯會誇言說是自從 2010 年擔任校監以來

一直致力優化培正教育事業的陳校監, 為何漠視培正校徽及商標在中國內地的生死存亡? 他
是否一直在優化浸聯會? 浸聯會所謂” 在無任何實質理據的情況下, 質疑陳校監的誠信” 更
加謊謬 - 若有實質理據, 何須質疑? 自從 2015 年 11 月 14 日在香港培正校址附近發生歹徒

強搶傳單事件之後, 浸聯會對來訪記者宣稱陳校監己經提供其博士學歷證明, 即是空口說道

己經掌握真憑實據卻始終拿不出陳校監的博士文憑來公開.這一種手法, 無私顯見私, 與浸聯

會不公佈大樓帳目的手法, 並無分別, 同樣是知情掩飾! 

  

關於公開聲明內第五點: 培專事件醜聞的發生是因為浸聯會管理所屬學校的機制和管治方

法出現極大問題. 浸聯會口稱一直致力優化管理所屬學校的機制和管治方法, 做起來卻是完

全相反. 最近期的實例就是面對同學會要求組織一個高透明度, 公平和公正的培小法團校董

會之時, 浸聯會先則誤導說只有直資學校才可申請成立法團校董會, 繼而在誤導被拆穿之後, 
採取不理不睬及不合作態度拖延到底. 說到聆聽不同人仕及持分者的意見, 浸聯會自從培專

事件發生後一直都在這樣做 - 左耳入右耳出的聆聽, 然後盡量拖延應對, 岔開話題, 歪曲事實, 
亂扣帽子及罪名, 無所不用其極!  

  

早年的浸聯會及培正先賢如林子豐, 黃汝光等輩, 出錢出力, 任勞任怨, 將浸聯會事工及培正

教育事業推上頂峯, 其德行操守, 更加人人尊崇. 先賢若仍在世, 敢說培專事件及一應醜聞, 
必定不會發生. 浸聯會將培正推入風風雨雨卻說成是在 ”扶持培正走過這段風風雨雨的日

子”, 居然仍有勇氣將他們今時今日的領導層與昔日先賢相提並論, 真正是不識羞恥為何物! 



  

  

副本致送浸聯會莫江庭會長及林守光總幹事 

  

                                                                    1966 年培正校友楊文燦謹上   12/28/2015 

  

 


